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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CFA續實施觀察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副執行長顏慧欣主稿 

 

 兩岸 ECFA 早收計畫之協商，顯示中國確實透過較大開放展現對

臺善意；但就實施迄今之觀察，早收佔我國出口中國比重並無明顯

成長。 

 ECFA服貿早收一度給予臺灣業者開拓中國市場先機，但各種優惠

現多已開放全球。 

 ECFA若會失效，必是兩岸任一方透過終止條款為之，故無「自動

失效」問題；惟兩岸投資、貿易變數來自國際大局，企業應居安思

危，方能趨吉避凶。 

 

（一）ECFA推動歷程之簡要回顧 

兩岸官方於 2009年啟動「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諮商談判，並於 2010年 6月 29

日第五次「江陳會談」簽署，同年 9 月 12 日生效實施。ECFA 當初

設定乃為兩岸推動完整「自由貿易協定」（FTA）提供架構及方向指

引，明確規定兩岸後續應繼續完成投資保障、貨品貿易與服務貿易

FTA、以及爭端解決協議之四項談判。又為了提早展現談判成果之意

義，同時建立後續談判基礎，雙方亦同意在 ECFA中納入貨品及服務

貿易的「早期收穫清單」。 

然而最終 ECFA後續四部協議僅完成「兩岸投資保障協議」並於

2013 年 2 月 1 日生效，其他三部協議雖有進行談判，且兩岸服務貿

易協議也在 2013年 6月 21日簽署，但在國內立院審議程序上引發爭

議，導致 2014 年「三一八學運」（又稱太陽花學運）的發生後，該協

議擱置至今，剩餘兩岸協議之談判也隨之中止。換言之，在 ECFA架

構下目前仍有效力之協議，僅有 ECFA本身及兩岸投保協議。 

 

（二）兩岸承諾 ECFA早收項目與實施概況 

  ECFA包含所謂「早期收穫計畫」於 2011年 1月 1日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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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收穫計畫包括早收產品的降稅、服務貿易早收開放部門。兩岸以

互惠原則納入早收項目的主要製造產業類別，為石化、紡織、機械、

運輸工具及其他製造業（如化學品、染顏料、運動器材、儀器、模具、卑金

屬製品、手工具、橡膠、電子、電機、玻璃、遊樂設備、雜項製品）。另中國

同意就 18項農產品納入其單方面降稅的早收清單。 

ECFA早收清單所納入產品特色在於開放程度不對稱，且中方開

放高於臺灣。若依當年度貿易金額歸納兩岸雙方納入 ECFA早收開放

之情形，其比例為 1（佔臺灣貿易金額 28.58億美元）比 4.8（佔中國貿易金

額 138.38億美元），項數差異亦為 1（臺灣開放 267項）比 2（中國開放 539

項）。同時降稅幅度亦有不同，中方平均稅率較高在 10%~15%區間（亦

即降稅程度較大），我方稅率則集中於2.5%~5%。換言之，當年兩岸ECFA

早收計畫之協商，中國確實試圖透過較大的開放程度，以展現其對臺

灣產業之善意。不過在 ECFA貨品早收計畫實施逾 10年後之觀察，

早收佔我國出口中國之比重並無明顯成長之效果。 

1. ECFA貨品早收佔我國出口中國之比重有逐漸下滑之勢 

ECFA早收項目在 2011年生效至 2013年之初期階段，確實觀察

到我國出口早收項目至中國有明顯成長，出口成長率分別為

18.07%、3.28%、10.84%；相對於此，同一時期我國整體出口中國的

成長率僅有 9.29%、-2.97%及 1.85%，顯示中國早收項目之降稅，確

有提升我國相關產品進入中國市場機會的效果。然而從 2015 年開

始，早收項目成長率就開始疲軟下滑，甚至逐漸低於我國整體出口中

國的貿易表現。例如 2018 年我整體出口中國之成長率為 8.74%，早

收僅為 3.90%；2019年整體出口衰退負 4.88%，但早收衰退則高達負

16.03%；2020 年整體出口正成長 11.61%，早收卻是負成長 2.65%。

至於中國利用早收輸入臺灣之效益看來更低，這 10 年來高低起伏並

無明顯增長趨勢。 

此外，早收占我國出口中國總額之比重亦呈現持續下降情況。

2015至 2016年早收出口占我出口中國總額之 26%為高點，2017年開

始逐年下降，至 2020年僅為 19%，顯示出中國已發展出本地產業與

產品、兩岸產業型態與出口主力各有轉變等影響，我國出口中國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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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類型隨之調整，導致早收項目出口比重逐年降低。特別是若將臺灣

出口全球的表現與全球經濟發展局勢綜合觀察，反而呈現出金融風暴

導致之全球經濟蕭條、新冠肺炎導致供應鏈中斷等影響，才是牽動著

臺灣貿易表現及兩岸貿易增減之主因，ECFA早收受全球大環境及供

應鏈變革牽動的程度遠大於中方讓利之誘因。 

2. ECFA服貿早收優惠，中國現多已開放全球 

ECFA 早收也包括服務業別（金融與非金融類）的額外開放，我國

有 9 項，中國則開放 11 項。兩岸雖然都是 WTO 會員，但彼此往來

仍有諸多限制，在服務貿易開放上，臺灣主要透過服貿早收推動兩岸

經貿「正常化」，但中國 ECFA 服務早收項目，當時多為優於 WTO

待遇之額外開放，例如中國上海市、江蘇省、福建省、廣東省、海南

省，允許臺灣可設立「獨資醫院」，其他 WTO 會員僅可合資設立；

又臺灣金融機構到中國從設立辦事處至可申請設立分行或子行的時

間，中方同意縮短年限；另中國放映WTO會員的進口電影配額為每

年 20部，其在 ECFA早收同意臺灣拍攝劇組占 50%以上的電影，不

用算入 20部配額中。 

這幾年服務貿易早收實施以來，臺灣銀行、證券業者確實都紛紛

以 ECFA早收計畫之條件進入中國，臺灣也於上海設立一家臺商獨資

醫療機構。然而此一時間內中國服務市場政策也有很大之開放與變

動，原本中國在 ECFA早收（及未生效的兩岸服貿協議）曾獨厚臺灣的服

務業市場開放，在 2012與 2013年中國與香港「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

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第 9、10 次補充協議時，已將類

似優惠條件給予香港，爾後 2015 年中韓 FTA 也有比照納入少數優

惠，然後中國特許外資優惠的自貿試驗區也不斷增加遍地開花，再加

上近年美中貿易衝突下於 2020 年所簽署的「美中貿易第一階段協

議」，給予美商在中國證券、保險等參與之條件上大幅放寬之承諾，

以致於 2021年 8月摩根大通獲中國證監會批准成為首家外資全資控

股的證券公司，花旗銀行、貝萊德、高盛等美國金融機構，也陸續獲

准在中國經營或擴大業務。換言之，ECFA服貿早收給予臺灣業者開

拓中國市場的先機或商機，幾已在中國對外開放服務貿易之過程抵銷

了獨享優惠與特殊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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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CFA沒有自動失效的問題 

  ECFA在 2020年 9月實施屆滿 10年。當時國內在此前後不斷有

提出基於WTO規定 ECFA屆滿十年即將失效的憂心之論，惟這些言

論實為庸人自擾，蓋WTO的十年規定條款，係指若 FTA以「過渡協

定」（interim agreement）簽署並通知 WTO 時，則該過渡協定原則上應

在 10 年內完成降稅計畫以達成完整 FTA 目標，若降稅期間超過 10

年者，經WTO會員共識決通過則應縮短或不得實施。然而，兩岸ECFA

自始至終從未通知過 WTO，更未以過渡協定做為自我認定基礎，當

然無會員經共識決認為 ECFA有違規問題而失效的問題。此外，ECFA

即便真有與 WTO 規則出入之疑慮，在 WTO「不告不理」原則下，

並無當事國主動宣告 ECFA失效的必要。然而國內總有人堅持屆期終

止的說法，感覺別有用心。又 ECFA條文本身也無到期的規定，僅訂

有終止條款，因此 ECFA 若有停止適用之時，唯有在兩岸任一方依

ECFA 終止條款通知對方有終止協議之意圖，並經雙方協商仍未成

下，則在發出終止通知日起第 180日終止 ECFA及其相關協議。易言

之，未來 ECFA若會失效，必是兩岸任一方透過 ECFA終止條款為之。 

隨著中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於 2021年 12月發布 2022年的

關稅調整方案，其中指出 ECFA已完成降稅並將繼續實施協定稅率的

最新發展下，此一臺灣庸人自擾的紛擾終於可以暫時落幕。 

 

（四）ECFA之展望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2021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2022

年經濟工作時強調，今年經濟工作「穩字當頭、穩中求進」，繼續做

好「六穩、六保」工作乃是重點，其中「六穩」包括有「穩外貿、穩

外資、穩投資」，「六保」之一則為「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在經貿

局勢多變的當下，倘若中國擬片面終止 ECFA，想必其目的當在於以

經濟手段威嚇臺灣產業及政府之「經濟脅迫」行為。惟如前述分析，

在貨品與服貿早收帶來的經濟效益逐漸遞減的情況下，終止 ECFA對

臺灣若干產業固然會有影響並形成政府壓力，但實質影響可能有限，

然而加深臺灣人民負面觀感的副作用卻很明顯，遑論其產生的結果非



5 
 

但與習指示的「六穩」及「六保」不一致，也不符合中共「政治硬、

經濟軟」的兩手策略，因此維持 ECFA實施，才是對中方有利的操作。 

對臺灣而言，若干如紡織、機械等 ECFA早收產業，或仍有個別

企業以中國為主要出口市場，因此 ECFA之存續對這些業者有實際需

要。但兩岸貿易與投資主要變數來自於國際大局，而美中、歐中戰略

競爭及對抗的情勢持續升溫的格局下，ECFA早收亦無力回天不能改

變大局走向，因此我國企業維持居安思危的經營思維，才是當前局勢

下趨吉避凶的不二法則。 


